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粵照明B（B股） 公告編號：2020-027
股票代碼：000541（A股）、200541（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股票交易異常情況
本公司A股股票交易價格連續三個交易日（2020年5月29日、2020年6月1日、2020年

6月2日）收盤價格跌幅偏離值累計超過20%，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規則》的有關
規定，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情形。

二、公司關注及核實情況說明
經本公司自查及向本公司5%以上股東、控股股東核實，現將有關核實情況說明如

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2、公司未發現近期公共傳媒報道了可能對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未公

開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經營情況及內外部經營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化。
4、公司及公司5%以上股東、控股股東不存在關於本公司的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項，也不存在處於籌劃階段的重大事項。
5、在公司股票異常波動期間，公司5%以上股東、控股股東不存在買賣公司股票的

行為。
三、是否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說明
本公司董事會確認，本公司目前沒有任何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

有關規定應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項或與該事項有關的籌劃、商談、意向、協議等；董
事會也未獲悉本公司有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應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對本公司股票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補充之處。

四、風險提示
1、經自查，公司不存在違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鄭重提醒廣大投資者：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為《中國證券報》、

《證券時報》、《證券日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體刊登的信息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特此公告。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0年6月2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京糧控股、京糧B 公告編號：2020-045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支付現金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相關承諾事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或 「京糧控股」）於2020年4月24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核發的《關於

核准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岳成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批復》（證監許可[2020]610號），核准公司向王岳成發行41,159,887股
股份購買相關資產。

現將本次支付現金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相關承諾事項公告如下（本公告中所採用的釋義與《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現金
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暨關聯交易報告書（修訂稿）》一致）：

相關承諾事項的履行情況：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諾已切實履行或正在履行過程中，各承諾方未出現違反上述相關承諾的情形，公司
將繼續督促各承諾方履行相關承諾。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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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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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方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董
事、監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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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成

京糧集團

全體交易對方

承諾主要內容
1、本承諾人已向為本次交易提供審計、評估、法律及財務顧問專業服務的中介機構提供與本次交易相關的
信息和文件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原始書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頭信息等），本承諾人保證所提供的文件資料
的副本或複印件與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該等文件資料的簽字與印章都是真實的，該等文件的簽署人已經合法
授權並有效簽署該文件；保證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資料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保證不存在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諾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2、本承諾人保證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說明及確認均為真實、準確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諾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3、在本次交易期間，本承諾人將依照相關法律法規、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有關規
定，及時披露有關本次交易的信息並提交有關申報文件，並保證信息披露和申請文件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
整性，如因信息披露和申請文件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給投資者造成損失的，本承諾人
將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1、本承諾人已向上市公司及為本次交易提供審計、評估、法律及財務顧問專業服務的中介機構提供與本次
交易相關的信息和文件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原始書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頭信息等），本承諾人保證所提供
的文件資料的副本或複印件與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該等文件資料的簽字與印章都是真實的，該等文件的簽署
人已經合法授權並有效簽署該文件；保證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資料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保證不存在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諾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2、在本次交易期間，本承諾人將依照相關法律法規、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中國證監
會」）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 「深交所」）的有關規定，及時向上市公司披露有關本次交易的信息，
並保證本次交易信息披露和申請文件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如因信息披露和申請文件存在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給上市公司或投資者造成損失的，本承諾人將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3、本承諾人保證，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被司法機關
立案偵查或者被中國證監會立案調查的，在形成調查結論以前，本承諾人不轉讓在上市公司擁有權益的股份
（如有），並於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兩個交易日內將暫停轉讓的書面申請和股票賬戶提交上市公司董事會，
由上市公司董事會代本承諾人向深交所和中國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簡稱 「中登公司」）
申請鎖定；未在兩個交易日內提交鎖定申請的，本承諾人授權上市公司董事會核實後直接向深交所和中登公
司報送本承諾人的身份信息和賬戶信息並申請鎖定；上市公司董事會未向深交所和中登公司報送本承諾人的
身份信息和賬戶信息的，本承諾人授權深交所和中登公司直接鎖定相關股份。如調查結論發現存在違法違規
情節，本承諾人承諾鎖定股份自願用於相關投資者賠償安排。

1、本承諾人已向上市公司及為本次交易提供審計、評估、法律及財務顧問專業服務的中介機構提供與本次
交易相關的信息和文件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原始書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頭信息等），本承諾人保證所提供
的文件資料的副本或複印件與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該等文件資料的簽字與印章都是真實的，該等文件的簽署
人已經合法授權並有效簽署該文件；保證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資料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保證不存在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2、本承諾人保證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說明及確認均為真實、準確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諾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3、在本次交易期間，本承諾人將依照相關法律法規、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中國證監
會」）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 「深交所」）的有關規定，及時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交易相關信息，保
證所提供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保證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
連帶的法律責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給上市公司或者投資者造成損
失的，將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4、本承諾人保證，如本次交易本承諾人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被
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者被中國證監會立案調查的，在形成調查結論以前，本承諾人不轉讓在上市公司擁有權
益的股份，並於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兩個交易日內將暫停轉讓的書面申請和股票賬戶提交上市公司董事會，
由上市公司董事會代本承諾人向深交所和中國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簡稱 「中登公司」）
申請鎖定；未在兩個交易日內提交鎖定申請的，本承諾人授權上市公司董事會核實後直接向深交所和中登公
司報送本承諾人的身份信息和賬戶信息並申請鎖定；上市公司董事會未向深交所和中登公司報送本承諾人的
身份信息和賬戶信息的，本承諾人授權深交所和中登公司直接鎖定相關股份。如調查結論發現存在違法違規
情節，本承諾人承諾鎖定股份自願用於相關投資者賠償安排。
1、本承諾人在本次交易項下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發行完成日起36個月屆滿之日前不得轉讓。
2、本次交易完成後，本承諾人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轉增股本等情形所增持的股份亦應遵守前述股份
鎖定安排。鎖定期屆滿後，本承諾人轉讓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將依據屆時有效的法律法規和深圳證券交易所
的規則辦理。
3、若中國證監會等證券監管部門對上述股份鎖定期安排另有要求的，本承諾人將根據證券監管部門的意見
及要求進行相應調整。
1、關於本次重組的原則性意見
本承諾人原則性同意本次交易。
2、關於保密義務履行事項
本承諾人對所知悉的本次交易相關信息履行了保密義務，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信息進行內幕交易、操作證券
市場等違法活動。
3、關於股份減持計劃事項
本承諾人自本次交易復牌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實施完畢期間，不存在減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計劃。
1、關於標的公司出資及資金來源事項
本承諾人已履行標的公司章程規定的全部出資義務，用於認繳標的公司出資的資金來源合法，均來源於本承
諾人的自有資金或自籌資金。本承諾人及上層出資人（直至最終實益持有人）不存在委託持股、信託持股等
安排，亦不存在分級收益等結構化安排。
2、關於標的公司業務經營事項
本承諾人將盡最大努力保持標的公司股權結構的完整性，促使標的公司不進行與正常生產經營無關的資產處
置、對外擔保、利潤分配或增加重大債務之行為，使標的公司現有相關負責人和主要員工繼續為標的公司提
供服務，並保持標的公司同客戶、供應商、債權人（如有）、商業夥伴和其它與其有業務聯絡的人的重大現
有關係，確保標的公司的商譽和業務的連續性不會受到破壞。
3、關於本承諾人合法合規的情況
(1)截至本承諾函出具日，本承諾人最近5年內未受到過行政處罰（與證券市場明顯無關的除外）、刑事處罰
或者涉及與經濟糾紛有關的重大民事訴訟或者仲裁的情形。
(2)截至本承諾函出具日，本承諾人最近5年內不存在未按期償還大額債務、未履行承諾的情況，亦不存在被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採取行政監管措施或受到證券交易所紀律處分等情況。
(3)截至本承諾函出具日，本承諾人最近5年內不存在損害投資者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違法行為或
其他不誠信行為。
4、關於內幕交易事項
本次交易期間，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相關人員不存在洩露本次交易內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交易信息進行內幕
的情況。
5、其他相關事項
本承諾人承諾，本次交易申報及審核過程中，如根據監管要求或其他客觀情況等需對本次交易方案作出調
整，本承諾人將盡力配合上市公司進行相應調整以推進及實施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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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關於加強與上市公
司重大資產重組相關股票異
常交易監管的暫行規定》第

13條情形的承諾函

關於標的資產完整權利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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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保持上市公司獨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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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京糧集團

全體交易對方

全體交易對方

上市公司董事、監
事、高級管理人員

京糧集團

本承諾人、本承諾人控制的企業及本承諾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均不存在因涉
嫌與本次交易相關的內幕交易被立案調查或者立案偵查的情形，最近36個月內不存在
因與重大資產重組相關的內幕交易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作出行政處罰或者司法
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
因此，本承諾人、本承諾人控制的企業及本承諾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
依據《關於加強與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相關股票異常交易監管的暫行規定》第13條
不得參與重大資產重組的情形。

本承諾人不存在因涉嫌與本次交易相關的內幕交易被立案調查或者立案偵查的情形，
最近36個月內不存在因與重大資產重組相關的內幕交易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作
出行政處罰或者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不存在依據《關於加強與上市公
司重大資產重組相關股票異常交易監管的暫行規定》第13條不得參與上市公司重大資
產重組的情形。

1、本承諾人已履行標的公司章程規定的全部出資義務，不存在任何虛假出資、抽逃出
資等違反作為股東應承擔的義務及責任的行為，不存在可能影響標的公司合法存續的
情況。
2、本承諾人依法擁有標的公司相應股權，所持有標的公司股權權屬清晰，不存在任何
現時或潛在的權屬糾紛或爭議，不存在質押、查封、凍結或其他任何限制或禁止轉讓
的情形，亦不存在尚未了結或可預見的訴訟、仲裁、司法強制執行等程序或任何妨礙
權屬轉移的其他情形。
3、本承諾人真實持有標的公司相應股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委託持股、信託持股、期
權安排、股權代持或其他任何代表其他方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與任何第三方就所持
標的公司相應股權行使表決權的協議或類似安排。
4、本承諾人進一步確認，不存在因本承諾人的原因導致任何第三方有權（無論是現在
或將來）根據任何選擇權或協議（包括轉換權及優先購買權）要求發行、轉換、分
配、出售或轉讓標的公司股權，從而獲取標的公司股權或對應的利潤分配權。
5、本承諾人向上市公司轉讓標的公司相應股權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及標的公司章程規
定，並已獲得必要的許可、授權及批准，不存在法律障礙。

截至本承諾函出具日，本承諾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減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計
劃。如違反上述承諾，由此給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資者造成損失的，本承諾人承諾向上
市公司或其他投資者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一、上市公司目前在人員、資產、財務、機構及業務等方面與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
制的其他企業完全分開，雙方的人員、資產、財務、機構及業務獨立，不存在混同情
況。
二、本承諾人承諾，在本次交易完成後，保證上市公司在人員、資產、財務、機構及
業務方面繼續與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制的其他企業完全分開，保持上市公司在人
員、資產、財務、機構及業務方面的獨立性，具體如下：
（一）保證上市公司人員獨立
1、保證上市公司的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董事會秘書等高級管理人員均專
職在上市公司任職並領取薪酬，不在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制的其他企業擔任除董
事、監事以外的職務。
2、保證上市公司的勞動、人事及工資管理與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制的其他企業之間
完全獨立。
3、本承諾人向上市公司推薦董事、監事、總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人選均通過合法程序
進行，本承諾人不干預上市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行使職權作出人事任免決定。
（二） 保證上市公司資產獨立完整
1、 保證上市公司具有與經營有關的獨立、完整的業務體系和經營性資產。
2、 保證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制的其他企業不違規佔用上市公司的資金、資產及其
他資源。
3、 保證不以上市公司的資產為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制的其他企業的債務違規提供
擔保。
（三） 保證上市公司的財務獨立
1、保證上市公司建立獨立的財務部門和獨立的財務核算體系，具有規範、獨立的財務
會計制度和對分公司、子公司規範的財務管理制度。
2、保證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能夠獨立做出財務決策，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制的其他
企業不干預上市公司的資金使用、調度。
3、保證上市公司獨立在銀行開戶，不與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制的其他企業共用銀行
賬戶。
4、保證上市公司的財務人員不在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制的其他企業兼職。
5、保證上市公司依法獨立納稅。
（四）保證上市公司機構獨立
1、保證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擁有獨立、完整的組織機構。
2、保證上市公司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獨立董事、監事會、高級管理人員等依照法
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獨立行使職權。
3、保證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與本承諾人控制的其他企業之間在辦公機構和生產經營場
所等方面完全分開，不存在機構混同的情形。
4、保證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獨立自主地運作，本承諾人不會超越股東大會直接或間接
干預上市公司的決策和經營。
（五）保證上市公司業務獨立
1、保證上市公司擁有獨立開展經營活動的資產、人員、資質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場獨
立自主持續經營的能力。
2、保證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制的其他企業除通過行使股東權利之外，不對上市公司
的業務活動進行干預。
3、保證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制的其他企業避免從事與上市公司主營業務具有實質性
競爭的業務。
4、保證嚴格控制關聯交易事項，盡量避免或減少上市公司與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制
的其他企業之間發生關聯交易；對無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發生的關聯交易，將遵循
市場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場價格進行交易，並按相關法
律、法規、規章及規範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規定等履行關聯交易決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義務；保證不通過與上市公司及其控制企業的關聯交易損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東的合
法權益。
本承諾人保證不通過單獨或一致行動的途徑，以依法行使股東權利以外的任何方式，
干預上市公司的重大決策事項，影響上市公司在人員、財務、機構、資產、業務方面
的獨立性；保證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與本承諾人及本承諾人控制的其他企業保持獨
立。
除非本承諾人不再作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或其一致行動人，本承諾持續有效且不可
變更或撤銷。若本承諾人違反上述承諾給上市公司及其他股東造成損失，一切損失將
由本承諾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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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次重組有關事項的聲明
及承諾函

關於合法、合規及誠信的聲明
及承諾函

關於土地使用權屬瑕疵給上市
公司造成損失的現金賠償承諾

關於改制有關事項的聲明及承
諾函

浙江小王子

上市公司

京糧集團

上市公司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

交易對方

浙江小王子、王岳成

1、本公司為依法設立並有效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不存在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範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規定需予終止的情形，具備參與本次重組的主體資格。
2、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均已實繳到位；本公司及子公司（指合併報表範圍內子公司，下
同）的歷次股權變動均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相應的程序；本公司及子公司的現有股東及股
權比例均合法有效。
3、本公司股東合法持有本公司股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委託持股、信託持股、股權代
持等情形，不存在出資不實、虛假出資或抽逃出資的情形；該等股權不存在糾紛或潛在
糾紛。本公司股東持有的本公司股權不存在質押、查封、凍結及其他任何限制性權利或
任何權利負擔導致限制轉讓的情形，亦不存在與權屬相關的未決或潛在的訴訟、仲裁以
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4、本公司及子公司自設立起至今均守法經營，在登記或核准（如有）的經營範圍內開
展業務活動，不存在違反法律、法規從事經營活動的情況。
5、本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等資產權屬明晰，均已辦理或正在
辦理權屬證明文件；就尚未辦理權屬證明文件的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本公司及子
公司實際佔有及使用相關土地及房屋，不存在任何權屬爭議或糾紛，未收到任何政府部
門針對該等物業的任何處罰、責令搬遷或強制拆除等任何影響上述公司實際佔用或使用
狀態的命令。
6、本公司及子公司租賃使用的土地及房屋均與出租人簽署相關租賃協議，可合法佔有
及使用該等物業，不存在任何現時或可預見的限制或障礙。
7、 本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經營性資產不存在被採取查封、扣押等強制性措施的情形，
本公司使用生產經營性資產不存在法律障礙。
8、本公司及子公司近三年不存在因環境保護、知識產權、產品質量、勞動安全和人身
權利等原因而產生的侵權之債。
9、本公司會計基礎工作規範，財務報表的編制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和相關會計制度的規
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且嚴格按照國家及地
方適用法律法規繳納各種稅款。
10、本公司及子公司近三年不存在因違反工商、稅務、土地、環保、社保等方面的法律
法規而受到重大行政處罰的情形。
11、本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結或可預見的、足以影響公司存續及持續經營的重大
訴訟、仲裁案件。
12、本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資金被股東及其關聯方、實際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業佔
用的情形，亦不存在對外擔保或為關聯方提供擔保的情形（本公司為子公司的擔保除
外）。
13、本公司有效存續並正常、持續運營，不存在任何第三方向法院或者政府主管部門申
請破產、清算、解散、接管或者其他足以導致本公司終止或者喪失經營能力的情形。

1、截至本承諾函出具日，本承諾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涉嫌違法
違規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立案調查的情況。
2、截至本承諾函出具日，本承諾人最近3年內未受到行政處罰（與證券市場明顯無關的
除外）或者刑事處罰；最近3年內誠信情況良好，未受到證券交易所公開譴責。

1、截至本承諾函出具日，本承諾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涉嫌違法
違規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立案調查的情況。
2、截至本承諾函出具日，本承諾人最近3年內未受到行政處罰（與證券市場明顯無關的
除外）或者刑事處罰；最近3年內誠信情況良好，未受到證券交易所公開譴責。

1、本承諾人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監事、高級
管理人員的情形，不存在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一百四十
八條規定的行為。
2、截至本承諾函出具日，本承諾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涉嫌違法
違規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立案調查的情況。
3、截至本承諾函出具日，本承諾人最近3年內未受到行政處罰（與證券市場明顯無關的
除外）或者刑事處罰；最近3年內誠信情況良好，未受到證券交易所公開譴責。
4、截至本承諾函出具日，本承諾人不存在因涉嫌與任何重大資產重組相關的內幕交易
被立案調查或者立案偵查且尚未結案的情形，最近36個月內不存在因與任何重大資產重
組相關的內幕交易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作出行政處罰或被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
責任的情形，不存在《關於加強與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相關股票異常交易監管的暫行
規定》第十三條規定中不得參與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情形。

如因浙江小王子的土地使用權屬瑕疵給京糧控股及/或京糧食品造成損失，交易對方同
意以現金方式向京糧控股及/或京糧食品予以補償。

浙江小王子及王岳成現就浙江錢王實業公司於1998年改制為浙江小王子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 「本次改制」）相關事宜，現聲明及承諾如下：
1、本次改制已妥善安置職工，依法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相關行為合法有效，不存
在侵犯國有資產、集體資產或職工利益的情形，相關各方不存在權屬糾紛或潛在風險，
自本次改制啟動至本聲明及確認函出具日，浙江小王子未因本次改制行為不合規而遭受
任何行政處罰或被有關部門責令改正，也未收到任何第三方投訴或提出異議。
2、如浙江小王子因本次改制行為存在任何瑕疵，產生任何權屬爭議或糾紛，而被有權
政府部門處罰，或被任何第三方追索的，導致浙江小王子或上市公司遭受任何經濟損
失，王岳成將對上市公司予以足額補償。
3、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如本說明內容發生任何變化的，浙江小王子及王岳成將及時通
知上市公司以及為本次交易提供服務的相關中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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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粵照明B（B股） 公告編號：2020-027
股票代碼：000541（A股）、200541（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股票交易異常情況
本公司A股股票交易價格連續三個交易日（2020年5月29日、2020年6月1日、

2020年6月2日）收盤價格跌幅偏離值累計超過20%，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規
則》的有關規定，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情形。

二、公司關注及核實情況說明
經本公司自查及向本公司5%以上股東、控股股東核實，現將有關核實情況說

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2、公司未發現近期公共傳媒報道了可能對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

未公開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經營情況及內外部經營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化。
4、公司及公司5%以上股東、控股股東不存在關於本公司的應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項，也不存在處於籌劃階段的重大事項。
5、在公司股票異常波動期間，公司5%以上股東、控股股東不存在買賣公司股

票的行為。
三、是否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說明
本公司董事會確認，本公司目前沒有任何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

則》等有關規定應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項或與該事項有關的籌劃、商談、意向、
協議等；董事會也未獲悉本公司有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
定應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對本公司股票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四、風險提示
1、經自查，公司不存在違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鄭重提醒廣大投資者：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為《中國證券

報》、《證券時報》、《證券日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體刊登的信息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特此公告。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0年6月2日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粵照明B（B股） 公告編號：2020-028
股票代碼：000541（A股）、200541（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權益分配方案等情況
1、本公司2019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已經公司於2020年5月7日召開的2019年度股

東大會審議通過，公司2019年度權益分配方案為：以公司現有總股本1,399,346,154
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10股派現金人民幣1.85元（含稅）。

2、自公司2019年度利潤分配方案披露至實施期間，公司股本總額沒有發生變
化。

3、本次實施的利潤分配方案與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利潤分配方案的實施距離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時間未超過兩個月。
二、權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度權益分配方案為：以公司現有總股本1,399,346,154股（其中A

股1,077,274,404股，B股322,071,750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10股派現金人民幣
1.85 元（含稅）。

派發現金紅利代扣代繳稅事項如下：
A股QFII、RQFII以及持有首發前限售股的個人和證券投資基金扣稅後，每10

股派現金1.665元（稅率按10%計征）；A股持有首發後限售股、股權激勵限售股及

無限售流通股的個人，股息紅利稅實行差別化稅率徵收，先按每10股派1.85元，權
益登記日後根據投資者減持股票情況，再按實際持股期限補繳稅款【注】；A股持
有首發後限售股、股權激勵限售股及無限售流通股的證券投資基金所涉紅利稅，對
香港投資者持有基金份額部分按10%徵收，對內地投資者持有基金份額部分實行差
別化稅率徵收【注】；對於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業，本公司未代扣代繳
所得稅，由納稅人在所得發生地繳納。

B股非居民企業、持有首發前限售股的個人扣稅後每10股派現金 1.665元（稅
率按10%計征），持有無限售流通股的境內個人股東，股息紅利稅實行差別化稅率
徵收，先按每10股派1.85元，權益登記日後根據投資者減持股票情況，再按實際持
股期限補繳稅款【注】。

【註：根據先進先出的原則，以投資者證券賬戶為單位計算持股期限，持股1
個月（含1個月）以內，每10股補繳稅款0.37元（實際應補繳稅率20%）；持股1個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補繳稅款0.185元（實際應補繳稅率10%）；持
股超過1年的，不需補繳稅款。】

特別說明：由於本公司為中外合資企業，境外個人股東可暫免繳納紅利所得
稅。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以本公司股東大會決議日後第一個工作日（即2020年5月8
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的中間價（1 港幣兌人民幣0.9133元）折
合港幣兌付。

未來代扣B股個人股東需補繳稅款的，按照上述1港幣兌人民幣0.9133元的匯率
折算。

三、股權登記日與除權除息日
1、A 股股權登記日:2020年6月9日，除權除息日：2020年6月10日；
2、B 股最後交易日：2020年6月9日，除權除息日：2020年6月10日，B 股股權

登記日：2020年6月12日。
四、權益分派對像
1、截止2020年6月9日下午深圳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

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A 股股東。
2、截止2020年6月12日（最後交易日2020年6月9日）下午深圳證券交易所收市

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B 股股
東。

五、權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託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 股股

東現金紅利於2020年6月10日通過股東托管券商或其他托管機構直接劃入其資金賬
戶； B 股股東現金紅利於2020年6月12日通過股東托管券商或托管銀行直接劃入其
資金賬戶；

若B 股股東在2020年6月12日辦理了 「粵照明B」轉托管，其現金紅利仍在原托
管證券公司或托管銀行處領取。

2、以下A股股東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發：
序號

1

股東賬號

08*****029

股東名稱

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在權益分派業務申請期間（申請日：2020年6月2日至登記日：2020年6月9
日），如因自派股東證券賬戶內股份減少而導致委託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現金紅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責任與後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擔。

六、其他事項說明
B股股東中如果存在不屬於境內個人股東或非居民企業但所持紅利被扣所得稅

的情況，請於2020年6月24日前（含當日）與公司聯繫，並提供相關材料以便進行
甄別，確認情況屬實後本公司可協助其與本地主管稅務機關溝通返還所扣稅款。

七、有關咨詢辦法
咨詢部門：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辦公室
咨詢地址：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汾江北路64號（郵編：528000）
聯 系 人：黃玉芬
聯繫電話：0757-82966028
傳真號碼：0757-82816276
八、備查文件
1、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三十五次會議決議；
2、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東大會決議。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0年6月3日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粵照明B（B股） 公告編號：2020-027
股票代碼：000541（A股）、200541（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股票交易異常情況
本公司A股股票交易價格連續三個交易日（2020年5月29日、2020年6月1日、

2020年6月2日）收盤價格跌幅偏離值累計超過20%，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規
則》的有關規定，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情形。

二、公司關注及核實情況說明
經本公司自查及向本公司5%以上股東、控股股東核實，現將有關核實情況說

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2、公司未發現近期公共傳媒報道了可能對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

未公開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經營情況及內外部經營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化。
4、公司及公司5%以上股東、控股股東不存在關於本公司的應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項，也不存在處於籌劃階段的重大事項。
5、在公司股票異常波動期間，公司5%以上股東、控股股東不存在買賣公司股

票的行為。
三、是否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說明
本公司董事會確認，本公司目前沒有任何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

則》等有關規定應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項或與該事項有關的籌劃、商談、意向、
協議等；董事會也未獲悉本公司有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
定應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對本公司股票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四、風險提示
1、經自查，公司不存在違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鄭重提醒廣大投資者：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為《中國證券

報》、《證券時報》、《證券日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體刊登的信息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特此公告。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0年6月2日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粵照明B（B股） 公告編號：2020-028
股票代碼：000541（A股）、200541（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權益分配方案等情況
1、本公司2019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已經公司於2020年5月7日召開的2019年度股

東大會審議通過，公司2019年度權益分配方案為：以公司現有總股本1,399,346,154
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10股派現金人民幣1.85元（含稅）。

2、自公司2019年度利潤分配方案披露至實施期間，公司股本總額沒有發生變
化。

3、本次實施的利潤分配方案與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利潤分配方案的實施距離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時間未超過兩個月。
二、權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度權益分配方案為：以公司現有總股本1,399,346,154股（其中A

股1,077,274,404股，B股322,071,750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10股派現金人民幣
1.85 元（含稅）。

派發現金紅利代扣代繳稅事項如下：
A股QFII、RQFII以及持有首發前限售股的個人和證券投資基金扣稅後，每10

股派現金1.665元（稅率按10%計征）；A股持有首發後限售股、股權激勵限售股及

無限售流通股的個人，股息紅利稅實行差別化稅率徵收，先按每10股派1.85元，權
益登記日後根據投資者減持股票情況，再按實際持股期限補繳稅款【注】；A股持
有首發後限售股、股權激勵限售股及無限售流通股的證券投資基金所涉紅利稅，對
香港投資者持有基金份額部分按10%徵收，對內地投資者持有基金份額部分實行差
別化稅率徵收【注】；對於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業，本公司未代扣代繳
所得稅，由納稅人在所得發生地繳納。

B股非居民企業、持有首發前限售股的個人扣稅後每10股派現金 1.665元（稅
率按10%計征），持有無限售流通股的境內個人股東，股息紅利稅實行差別化稅率
徵收，先按每10股派1.85元，權益登記日後根據投資者減持股票情況，再按實際持
股期限補繳稅款【注】。

【註：根據先進先出的原則，以投資者證券賬戶為單位計算持股期限，持股1
個月（含1個月）以內，每10股補繳稅款0.37元（實際應補繳稅率20%）；持股1個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補繳稅款0.185元（實際應補繳稅率10%）；持
股超過1年的，不需補繳稅款。】

特別說明：由於本公司為中外合資企業，境外個人股東可暫免繳納紅利所得
稅。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以本公司股東大會決議日後第一個工作日（即2020年5月8
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的中間價（1 港幣兌人民幣0.9133元）折
合港幣兌付。

未來代扣B股個人股東需補繳稅款的，按照上述1港幣兌人民幣0.9133元的匯率
折算。

三、股權登記日與除權除息日
1、A 股股權登記日:2020年6月9日，除權除息日：2020年6月10日；
2、B 股最後交易日：2020年6月9日，除權除息日：2020年6月10日，B 股股權

登記日：2020年6月12日。
四、權益分派對像
1、截止2020年6月9日下午深圳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

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A 股股東。
2、截止2020年6月12日（最後交易日2020年6月9日）下午深圳證券交易所收市

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B 股股
東。

五、權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託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 股股

東現金紅利於2020年6月10日通過股東托管券商或其他托管機構直接劃入其資金賬
戶； B 股股東現金紅利於2020年6月12日通過股東托管券商或托管銀行直接劃入其
資金賬戶；

若B 股股東在2020年6月12日辦理了 「粵照明B」轉托管，其現金紅利仍在原托
管證券公司或托管銀行處領取。

2、以下A股股東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發：
序號

1

股東賬號

08*****029

股東名稱

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在權益分派業務申請期間（申請日：2020年6月2日至登記日：2020年6月9
日），如因自派股東證券賬戶內股份減少而導致委託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現金紅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責任與後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擔。

六、其他事項說明
B股股東中如果存在不屬於境內個人股東或非居民企業但所持紅利被扣所得稅

的情況，請於2020年6月24日前（含當日）與公司聯繫，並提供相關材料以便進行
甄別，確認情況屬實後本公司可協助其與本地主管稅務機關溝通返還所扣稅款。

七、有關咨詢辦法
咨詢部門：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辦公室
咨詢地址：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汾江北路64號（郵編：528000）
聯 系 人：黃玉芬
聯繫電話：0757-82966028
傳真號碼：0757-82816276
八、備查文件
1、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三十五次會議決議；
2、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東大會決議。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0年6月3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1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11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兩被告同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
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
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
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
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
（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
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2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10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伍美妮同
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
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
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3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09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伍美妮同
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
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
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粵0104民初20080號

熊道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民政局與被告熊道華、熊

道年、熊道榮、熊道平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合同糾紛
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現向你們公告
送達本案的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原
告請求判令：1、四被告共同清償未補交的房屋差價
款共計802500.40元（計算標準：超出面積20.683平
方米*38800元每平方米）；2、四被告承擔本案訴訟
費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
送達你方。熊道榮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
的30日內，舉證期限為答辯期滿後的15日內。本案
定於2020年10月27日上午8時45分在本院第218法
庭開庭審理本案。不依時到庭的，本院將依法缺席
審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40730號

ESFANDI KASHI MAHDI：
本院受理原告胡瑞昊與被告 ESFANDI KASHI

MAHDI、廣州斯代爾貿易有限公司合同糾紛一案，
因你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原告訴訟請求
為：1、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貨款425566元及利息損失
（以425566元為本金，自2018年5月31日起，按中
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標準計算，計至實際支
付之日止）；2、本案訴訟費由兩被告承擔。自本公
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的答辯期
與舉證期為公告期屆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4 時 15 分在本院（廣州市越秀區
寺右北一街三巷一號）233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
依法缺席審理。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粵0103民初143號

NG KAN SANG：
本院受理原告盧翠玲與被告 NG KAN

SANG 離婚糾紛一案，現已審理終結。因你
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現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
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0）粵 0103 民初 143
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予原告盧翠
玲與被告 NG KAN SANG 離婚。本案受理
費300元，由原告盧翠玲負擔。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九十日，
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
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
狀，上訴於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KK05 KK06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1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11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兩被告同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
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
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
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
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
（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
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2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10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伍美妮同
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
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
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3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09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伍美妮同
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
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
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粵0104民初20080號

熊道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民政局與被告熊道華、熊

道年、熊道榮、熊道平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合同糾紛
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現向你們公告
送達本案的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原
告請求判令：1、四被告共同清償未補交的房屋差價
款共計802500.40元（計算標準：超出面積20.683平
方米*38800元每平方米）；2、四被告承擔本案訴訟
費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
送達你方。熊道榮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
的30日內，舉證期限為答辯期滿後的15日內。本案
定於2020年10月27日上午8時45分在本院第218法
庭開庭審理本案。不依時到庭的，本院將依法缺席
審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40730號

ESFANDI KASHI MAHDI：
本院受理原告胡瑞昊與被告 ESFANDI KASHI

MAHDI、廣州斯代爾貿易有限公司合同糾紛一案，
因你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原告訴訟請求
為：1、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貨款425566元及利息損失
（以425566元為本金，自2018年5月31日起，按中
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標準計算，計至實際支
付之日止）；2、本案訴訟費由兩被告承擔。自本公
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的答辯期
與舉證期為公告期屆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4 時 15 分在本院（廣州市越秀區
寺右北一街三巷一號）233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
依法缺席審理。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粵0103民初143號

NG KAN SANG：
本院受理原告盧翠玲與被告 NG KAN

SANG 離婚糾紛一案，現已審理終結。因你
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現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
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0）粵 0103 民初 143
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予原告盧翠
玲與被告 NG KAN SANG 離婚。本案受理
費300元，由原告盧翠玲負擔。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九十日，
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
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
狀，上訴於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KK05 KK06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1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11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兩被告同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
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
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
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
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
（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
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2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10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伍美妮同
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
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
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3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09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伍美妮同
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
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
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粵0104民初20080號

熊道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民政局與被告熊道華、熊

道年、熊道榮、熊道平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合同糾紛
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現向你們公告
送達本案的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原
告請求判令：1、四被告共同清償未補交的房屋差價
款共計802500.40元（計算標準：超出面積20.683平
方米*38800元每平方米）；2、四被告承擔本案訴訟
費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
送達你方。熊道榮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
的30日內，舉證期限為答辯期滿後的15日內。本案
定於2020年10月27日上午8時45分在本院第218法
庭開庭審理本案。不依時到庭的，本院將依法缺席
審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40730號

ESFANDI KASHI MAHDI：
本院受理原告胡瑞昊與被告 ESFANDI KASHI

MAHDI、廣州斯代爾貿易有限公司合同糾紛一案，
因你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原告訴訟請求
為：1、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貨款425566元及利息損失
（以425566元為本金，自2018年5月31日起，按中
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標準計算，計至實際支
付之日止）；2、本案訴訟費由兩被告承擔。自本公
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的答辯期
與舉證期為公告期屆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4 時 15 分在本院（廣州市越秀區
寺右北一街三巷一號）233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
依法缺席審理。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粵0103民初143號

NG KAN SANG：
本院受理原告盧翠玲與被告 NG KAN

SANG 離婚糾紛一案，現已審理終結。因你
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現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
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0）粵 0103 民初 143
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予原告盧翠
玲與被告 NG KAN SANG 離婚。本案受理
費300元，由原告盧翠玲負擔。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九十日，
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
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
狀，上訴於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KK05 KK06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1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11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兩被告同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
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
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
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
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
（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
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2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10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伍美妮同
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
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
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3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09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伍美妮同
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
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
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粵0104民初20080號

熊道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民政局與被告熊道華、熊

道年、熊道榮、熊道平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合同糾紛
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現向你們公告
送達本案的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原
告請求判令：1、四被告共同清償未補交的房屋差價
款共計802500.40元（計算標準：超出面積20.683平
方米*38800元每平方米）；2、四被告承擔本案訴訟
費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
送達你方。熊道榮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
的30日內，舉證期限為答辯期滿後的15日內。本案
定於2020年10月27日上午8時45分在本院第218法
庭開庭審理本案。不依時到庭的，本院將依法缺席
審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40730號

ESFANDI KASHI MAHDI：
本院受理原告胡瑞昊與被告 ESFANDI KASHI

MAHDI、廣州斯代爾貿易有限公司合同糾紛一案，
因你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原告訴訟請求
為：1、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貨款425566元及利息損失
（以425566元為本金，自2018年5月31日起，按中
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標準計算，計至實際支
付之日止）；2、本案訴訟費由兩被告承擔。自本公
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的答辯期
與舉證期為公告期屆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4 時 15 分在本院（廣州市越秀區
寺右北一街三巷一號）233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
依法缺席審理。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粵0103民初143號

NG KAN SANG：
本院受理原告盧翠玲與被告 NG KAN

SANG 離婚糾紛一案，現已審理終結。因你
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現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
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0）粵 0103 民初 143
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予原告盧翠
玲與被告 NG KAN SANG 離婚。本案受理
費300元，由原告盧翠玲負擔。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九十日，
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
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
狀，上訴於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KK05 KK06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1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11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兩被告同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
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
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
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
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
（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
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2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10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伍美妮同
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
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
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3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09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伍美妮同
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
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
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粵0104民初20080號

熊道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民政局與被告熊道華、熊

道年、熊道榮、熊道平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合同糾紛
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現向你們公告
送達本案的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原
告請求判令：1、四被告共同清償未補交的房屋差價
款共計802500.40元（計算標準：超出面積20.683平
方米*38800元每平方米）；2、四被告承擔本案訴訟
費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
送達你方。熊道榮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
的30日內，舉證期限為答辯期滿後的15日內。本案
定於2020年10月27日上午8時45分在本院第218法
庭開庭審理本案。不依時到庭的，本院將依法缺席
審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40730號

ESFANDI KASHI MAHDI：
本院受理原告胡瑞昊與被告 ESFANDI KASHI

MAHDI、廣州斯代爾貿易有限公司合同糾紛一案，
因你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原告訴訟請求
為：1、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貨款425566元及利息損失
（以425566元為本金，自2018年5月31日起，按中
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標準計算，計至實際支
付之日止）；2、本案訴訟費由兩被告承擔。自本公
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的答辯期
與舉證期為公告期屆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4 時 15 分在本院（廣州市越秀區
寺右北一街三巷一號）233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
依法缺席審理。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粵0103民初143號

NG KAN SANG：
本院受理原告盧翠玲與被告 NG KAN

SANG 離婚糾紛一案，現已審理終結。因你
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現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
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0）粵 0103 民初 143
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予原告盧翠
玲與被告 NG KAN SANG 離婚。本案受理
費300元，由原告盧翠玲負擔。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九十日，
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
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
狀，上訴於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KK05 KK06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1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11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兩被告同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
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
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
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
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
（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
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2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10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伍美妮同
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
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
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0333號

梁奇偉、伍美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粵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梁奇

偉、伍美妮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
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兩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內，向原告支付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18號廣百新翼大廈1909房
從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物業管理服務費
（按房屋建築面積84.94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計）和逾期支
付上述物業管理服務費的滯納金[以當月欠付物業管理服務費為
基數，從當月6日起按每日1%為標準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滯
納金的數額以不超過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伍美妮同
期欠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為限]。本案受理費2624元，由兩被告
共同負擔。被告伍美妮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天即視為
送達你方，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被告伍美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十五日內，被告梁奇偉（LIANGQIWE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粵0104民初20080號

熊道榮：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民政局與被告熊道華、熊

道年、熊道榮、熊道平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合同糾紛
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現向你們公告
送達本案的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原
告請求判令：1、四被告共同清償未補交的房屋差價
款共計802500.40元（計算標準：超出面積20.683平
方米*38800元每平方米）；2、四被告承擔本案訴訟
費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
送達你方。熊道榮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
的30日內，舉證期限為答辯期滿後的15日內。本案
定於2020年10月27日上午8時45分在本院第218法
庭開庭審理本案。不依時到庭的，本院將依法缺席
審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40730號

ESFANDI KASHI MAHDI：
本院受理原告胡瑞昊與被告 ESFANDI KASHI

MAHDI、廣州斯代爾貿易有限公司合同糾紛一案，
因你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原告訴訟請求
為：1、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貨款425566元及利息損失
（以425566元為本金，自2018年5月31日起，按中
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標準計算，計至實際支
付之日止）；2、本案訴訟費由兩被告承擔。自本公
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的答辯期
與舉證期為公告期屆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4 時 15 分在本院（廣州市越秀區
寺右北一街三巷一號）233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
依法缺席審理。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粵0103民初143號

NG KAN SANG：
本院受理原告盧翠玲與被告 NG KAN

SANG 離婚糾紛一案，現已審理終結。因你
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現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
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0）粵 0103 民初 143
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予原告盧翠
玲與被告 NG KAN SANG 離婚。本案受理
費300元，由原告盧翠玲負擔。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九十日，
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
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
狀，上訴於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四日

KK05 KK06


